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沈阳市浑南区凉皮铺子饭店经营的凉皮（自制）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15日，本局执法人员收到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出具的2025年4月16日从当事人处抽检凉皮（自制）的《检验报告》。所抽检的凉皮（自制）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为不合格产品。生产日期2025年4月16日。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2025年5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智慧三街3-2号20门的沈阳市浑南区凉皮铺子饭店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店销售区内未发现有该批次不合格凉皮（自制）在售，也未发现该涉案凉皮（自制）有库存。已查明该批次不合格食品购进数量20公斤、销售数量20公斤、未销售数量0。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经营企业对不合格食品，经营企业主动暂停经营、配合生产企业采取下架封存及召回等措施。2025年5月22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对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智慧三街3-2号20门的沈阳市浑南区凉皮铺子饭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复查），发现该店凉皮（自制）销售区内无凉皮（自制）在售。该商户表示2025年5月15日后暂停经营凉皮（自制）进货、销售。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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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凉皮铺子饭店经营的凉皮（自制）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15日，本局执法人员收到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出具的2025年4月16日从当事人处抽检凉皮（自制）的《检验报告》，抽检的凉皮（自制）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为不合格产品。生产日期2025年4月16日。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给予当场行政处罚。当事人涉嫌销售食品添加剂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凉皮（自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当事人上述涉嫌构成制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凉皮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履行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且该批次凉皮是从沈阳汉香食品有限公司购进，发现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凉皮案卷线索，不属于我局管辖，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将该案卷违法线索移送至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27日，我局向沈阳市浑南区凉皮铺子饭店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当罚〔2025〕91号。
（三）2025年5月22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复查，已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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